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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 2023-2025年自然保护区专项行动

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

深化落实《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

境保护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发〔2021〕26

号）精神，坚决打好新“八大标志战役 30个专项行动”中自然保

护区专项行动，特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

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深

入开展自然保护区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行

为，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，切实强化自然保护区监督管

理，为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“江西样板”、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

西篇章作出积极贡献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结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、中央巡视、省主要领导经责审计和

自然资源资产审计、“绿盾”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、生态环境部和

国家林草局人类活动遥感点位核查等问题线索，通过深入排查和

集中整治，全面排查整治我省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问题，确保

每年年底前问题整改完成率达到 '0％以上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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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完善，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。

三、行动范围

全省省级及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。

四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全面排查（每年 1月-6月）。各设区市林业局、生态

环境局组织辖区内林业部门、生态环境部门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

构开展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问题排查，其中省属国家级自然保护

区管理机构可自行组织排查工作。重点排查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

护区内未经批准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包括未办理行政

许可或未按批复占用自然保护区等问题；自然保护区内采矿采砂

（石）、工矿企业、核心区缓冲区内旅游设施和水电设施等 4类重

点问题；根据清查整治相关政策，排查自然保护区内是否有新增

问题，已发现问题是否整改到位；对近年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、

中央巡视、省主要领导经责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审计以及“绿盾”

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等指出的涉自然保护区问题整改及销号

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及时发现问题反弹或整改成效不扎实等情况；

对生态环境部和国家林草局下发的人类活动遥感点位进行实地核

实。

（二）集中审核（每年 7月-9月）。排查结束后，各地要认

真梳理，填写好《XX自然保护区问题排查情况处理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

逐级报送上级林业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。各设区市林业局、生态

环境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自然保护区专项行动发现问题的审核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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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工作，以设区市为单位将《XX市江西省 2023-2025年自然保护

区专项行动问题清单》（见附件 2）报送至省林业局和省生态环境

厅会审。同时，各设区市林业局要一并将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实验

区修筑设施的行政许可报至省林业局。省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

理机构直接报省林业局审核。会审结束后，形成全省自然保护区

专项行动问题清单，并将问题清单反馈至各地。

（三）推进整改（每年 9月-11月）。各地按照全省自然保护

区专项行动问题清单，制定整改方案，建立工作台账，落实整改

措施，积极推进整改落实。根据整改进展情况，省林业局和省生

态环境厅将成立调研组分批赴各地进行调研指导，督促指导各地

抓好问题整改。对生态环境部和国家林草局下发的人类活动遥感

点位核查整改时限按照点位下发时间循序推进。

（四）销号核准（每年 12月）。各地对已整改完成的问题进

行全面梳理，及时督促各有关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按程序完成整

改销号工作。非省属的各级自然保护区，按要求填写《江西省

2023-2025年自然保护区专项行动问题整改销号表》（见附件 3）

后，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核销号；省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按要求

填写《江西省 2023-2025年自然保护区专项行动省属国家级自然

保护区问题整改销号表》（见附件 4）后，报省林业局审核销号。

整改销号工作完成后，各地将销号表及佐证材料报省林业局和省

生态环境厅备案。未完成整改销号的，省林业局和省生态环境厅

将上报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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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

思想，牢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始终坚持“生

态优先、保护第一”的原则，站在讲政治的高度，深刻领会全面

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对于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、维护区域生态

安全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意义，认真组织开展

自然保护区专项行动，全面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各地要明确任务分工，细化工作措施，

层层压实责任，密切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要建立联合工作

机制，统筹安排自然保护区专项行动开展。要紧盯自然保护区工

作中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勇于担当、敢于碰硬、真抓实干，

做好调查取证、原因分析、问题查处和责任追究等工作。同时，

要加强本辖区内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市县级自

然保护区开展违法违规问题自查自纠工作，做到不留盲区、不留

死角，确保排查到位、查处到位、整改到位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工作。专项行动启动后，各地要公布举报电

话和信箱，公开征集问题线索，鼓励公众积极举报涉及自然保护

区的违法违规行为。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互联网等各

种媒体，定期向社会公开专项行动进展情况，通过曝光典型案例，

强化舆论引导，形成社会监督压力，努力营造社会公众积极参与

的良好氛围。

（四）及时报送情况。行动期间，各地、各单位要按照责任

分工和时间安排，按时报送相关材料。年底前各设区市林业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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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局和省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将相关问题的销号情况以

及年度总结情况报送至省林业局、省生态环境厅备案。


